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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简介

1、项目情况
深圳石油公明加油站（以下简称“该加油站”），成立日期：1996 年 10 月 14 日；登记机关：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；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：914403008923088862；类型：全民与全民联营；负责人：刘海彤，营业场所：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田寮社区松柏路 3376 号 101。

该加油站持有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（深应急危化经油字〔2024〕204 号），有效期限：2024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7 年 12 月 27 日；许

可范围：汽油（1630）、柴油（1674）（备注：汽油罐 25m
3
×2 个，柴油罐 25m

3
×2 个，加油机 4 台）***。该加油站拟在原址基础上进行

油罐油品调整改造工程（下称“该项目”）。本次改造的内容为：拟将 1 个 25m
3
柴油罐改为用于存储汽油，改造后仍为三级加油站。目前，

该加油站拟改造的 25m
3
柴油罐为停用状态。本次改造拟将此停用状态的 25m

3
柴油罐进行清空置换后改为用于存储汽油，改造不涉及储罐变

更、工艺管道变动，沿用加油站原有储罐、工艺管道、加油机。

2、项目评价结论
深圳石油公明加油站油罐油品调整改造工程符合国家、地方相关安全法律法规和规范的要求。建设单位在项目的设计、施工中应落实

本报告提出的安全对策措施，保证安全设施与建设项目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。通过落实该改造项目拟采取的安全对

策措施和本报告补充的安全对策措施建议，深圳石油公明加油站油罐油品调整改造工程的危险、有害因素的危险程度可降至可接受的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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